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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

2010

年、

2011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2

年

3

月

23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ST

）。

一、

2012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

2012

年上半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欧美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国内经济下滑

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面临锌锭下游市场消费不景气，消费增速放缓、库存量增大、原材料价

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外部市场需求下降等多方面挑战，锌锭价格呈现出单边下跌态势，致

使二季度锌锭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跌为上半年最低点， 从而导致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亏损

6877

万元。

二、

2012

年

1-9

月份经营业绩预计

公司

2012

年

1-9

月份经营业绩预计亏损

4600-5100

万元。

三、工作开展情况

针对公司

2012

年上半年的生产经营情况，近段时期以来，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董

事会督促公司经营层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努力化解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不利因素，力争尽快消

除退市风险。

1

、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提高公司投资收益

公司以

2012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为契机，强化对各参控股公司的管理，激发各参控股公司

的积极性，强化内在动力，力争完成公司下达的目标任务，增加公司投资收益。

2

、加强应收款催收管理，控制好库存，提高资金的运行质量

公司在锌价市场行情疲软，流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积极做好应收款的清欠工作，加大

对库存管理的控制。通过对重点物料的严格控制，在整体提高企业物资采购和产品销售水平

的基础之上，降低企业的库存水平，盘活存量资产，提升公司资金周转速度，保证公司的生产

经营工作正常开展。

3

、加强财务风险管理与监控，提升资金运行效率

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计划，积极筹措资金，并做好资金使用调度，严格控制各

生产单位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发挥各生产单位的能动性，以减缓公司的资金压力。同时，公司

严格控制各项非生产性开支，积极做好各种产品成本核算和预测，用成本核算指导生产，结合

市场价格情况做好产品生产成本控制。另外，公司对不断变化的宏观环境进行认真分析研究，

把握其变化趋势及规律，并制定多种应变措施，积极应对因政策的变化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

的潜在风险，从而提高企业对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以此降低因环境变

化给企业带来的财务风险。

四、风险提示

若公司

2012

年度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

票可能被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6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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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现场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6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8

月

5

日

－2012

年

8

月

6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6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5

日下

午

15:00

至

2012

年

8

月

6

日下午

15:00

。

（

2

）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召集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柏强先生

（

6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2

年

7

月

13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1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3,608,926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58.9493%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

202,058,58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5.76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

11,550,33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1875 %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柏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

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0,406,726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09%

；反对票

3,202,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91%

；弃

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0,386,886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17%

；反对票

3,220,04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74%

；弃

权票

2,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唐都远、郭雪青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５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回报规划的专项论证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监管局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有关要求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４３

号），为积极践行回馈社会、回

报投资者的股权文化，进一步完善公司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公司制订了《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并就股东回报规划进行了专项研究论证，具体论证如下：

一、制定股东回报规划的影响因素

公司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盈利能力、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外

部融资环境和融资成本等因素，建立对投资者科学、持续、稳定的回报机制，从而对利润分配

做出制度性安排，以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制定股东回报规划的影响因素如下：

（一）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

近三年盈利及现金分红情况表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元）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２０１１

年

１４８

，

５３１

，

７４３．３６ ９５０

，

７４８

，

９６０．１８ １５．６２％

２０１０

年

３１

，

７３７

，

５５２．００ ７０７

，

００７

，

６９２．１３ ４．４９％

２００９

年

２８

，

６６６

，

１７６．００ ４１４

，

２２６

，

９４２．４６ ６．９２％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

３０．２５％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铅、锌、铜、白银、黄金等有色金属的采选、冶炼、深加工以及综合利用；

属有色金属周期性行业，经营情况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有色金属大宗商品走势，行业

宏观发展，公司内部管控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将结合每年的实际盈利情况和战略发展要求

积极地回报投资者。

（二） 公司发展规划

公司企业愿景为打造最具价值的多金属国际化公司。近几年来，公司始终坚持有色金属

采选主业，国内矿山资源开采稳定提高，同时通过国内收购、跨国并购，先后控股广西盘龙矿，

澳大利亚佩利亚，要约收购加拿大全球星矿业，极大增加了公司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储备，丰富

了有色金属矿产品种，提升了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实力，给股东带来了长远稳定的综合回

报。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公司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在考虑分红方案时，公司需要维持适当的

留存收益，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持续经营并最终实现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从而为股东

提供持续稳定的回报。

（三）股东回报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将充分考虑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实现稳定现金收入预期的要求和意

愿，既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又兼顾投资者对公司稳定发展的期望。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发展的前提下，将采取现金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四）社会资金成本

公司融资渠道主要是通过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商业信用和利润留存方式。留存收益与股

权融资、债权融资和商业信用等融资渠道相比较，表现出筹资成本低、限制条件较少、财务负

担和风险都较小等优势。公司制定现金股利分红计划时，适当保证留存收益，有利于兼顾公司

长远发展和股东现时利益。

（五）外部融资环境和融资成本

近三年资产负债情况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总资产

１４

，

０４２

，

４００

，

２３２．４９ １４

，

５７０

，

８７９

，

４３３．７０ １１

，

６４７

，

００９

，

３８９．９９

负债总额

７

，

３８０

，

４７４

，

４８３．２６ ８

，

９４３

，

６０８

，

２８１．７４ ６

，

９２０

，

９６８

，

６７８．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

，

２９８

，

０８６

，

９８５．０９ ４

，

５７８

，

８７３

，

０２７．２８ ３

，

９１４

，

４３６

，

０００．５２

资产负债率

５３％ ６１％ ５９％

公司近三年来，融资规模较大，利率、汇率的变化对公司财务费用影响较大。若国家实施

紧缩货币政策，市场资金紧张，利率上浮，将增加公司资金成本、增加公司财务费用，减少当期

利润；若国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利率下降，将减少公司资金成本、减少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公

司当期利润。公司在制定合理的分红方案时，需充分考虑当前以及未来货币政策、利率变动趋

势，资金趋紧时，适当减少现金分红比例，资金宽松时，适当增加现金分红比例。

二、进一步落实股东回报规划的具体内容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进行修订，进一步明确利润分配形式、现

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则等具体政策，从制度上建立起进一步落实

现金分红的长效机制和保障。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１

、公司采取现金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

分红，公司董事局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２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１

）当年度盈利。

（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⑴

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⑵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０％

；

⑶

提取任意公积金；

⑷

支付股东股利。

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不在弥补公司亏损和提

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４

、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弥补亏损、足额提取法定

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５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局提出该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

会进行表决。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公司董事局审议

通过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通过。

三、对股东回报规划决策程序和机制的完善情况

１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比例由董事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状况拟定。董

事局在决策和形成分红预案时，要详细记录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局投票

表决情况等内容。

２

、公司应当在董事局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向公众披露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如涉及引起市场普遍关注，公司董事局应当充分听取股东的建议和意见。

３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局审议通过后递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股东大会对现金

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公司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董事局、独

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监事会应对董

事局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并出具意见。

４

、如公司不进行现金分红的，还应在定期报告中说明原因及未分配的现金利润留存公司

的用途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５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或者变更利润分配政策

的，应当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经过董事局详细论证后，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董事局和管理层变更分红政策的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并出具意见，董事局审议通过后报股东

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６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局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

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７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四、中小股东诉求反馈意见

１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局提出该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时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２

、设立投资者热线，认真倾听广大投资者对利润分配方案的意见建议，归纳整理投资者

诉求以及关注重点，反馈给公司管理层作为制定利润分配方案的参考。

３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五、董事局意见

论证报告在综合分析公司盈利能力、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

和资金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

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满足了各类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和

平衡公司长期短期发展的资金需求。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在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过程中，充分重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

要求和意见。公司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稳健发展的前提下，采取现金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

合的方式分配股利，为公司建立了持续、稳定、积极的现金分红政策，能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

回报。

七、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董事局关于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决策程序的合法和合规性实施了有

效监督。公司关于股东回报规划的制订、论证、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规划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以上关于现金分红的监督措施和决策程序控制，能够保证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有助于公司兼顾保护股东利益以及兼顾公司长远和当期发展要求，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促进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

二〇一二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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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在深

圳市中国有色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送达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

局主席李进明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达法定人数。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

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股东回报规划的专项论证报告》；

论证报告在综合分析公司盈利能力、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

和资金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

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满足了各类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和

平衡公司长期短期发展的资金需求。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详见附件

１

、《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修订稿）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第六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原董事局主席李进明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向董事局递交书面辞职报

告，因工作变动原因请求辞去本公司董事及董事局主席职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辞职

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局时生效，董事局对李进明先生在任期内对公司所做的积极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提名

委员会提名并表决通过，现提名陈良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

董事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

附件

２

：董事候选人简历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时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一、二、三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

附件

１

：

《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修订稿）

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一百五十五条原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二）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０％

；

（三）提取任意公积金；

（四）支付股东股利。

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不在弥补公司亏损和提

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一会计年度如实现盈利，则董事会应向股东大会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如实现

盈利但未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 则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

因、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现拟改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二）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０％

；

（三）提取任意公积金；

（四）支付股东股利。

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不在弥补公司亏损和提

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新增第一百五十六条：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１

）当年度盈利。

（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新增第一百五十七条：

第一百五十七条 在满足第一百五十六条的条件下， 公司采取现金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

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

及资金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新增第一百五十八条：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弥补亏损、

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

１０％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新增第一百五十九条：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该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符

合本规划明确的现金分红条件但公司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该预案需经独立董事认

可后方能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当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进行审议通过。

如公司不进行现金分红的，还应在定期报告中说明原因及未分配的现金利润留存公司的

用途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新增第一百六十条：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或者变更

利润分配政策的，应当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章程的有关规定。

附件

２

：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良贤：男，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广东省社科院在职研究生。历任惠来县商业

信托贸易公司经理，惠来县华侨商品供应公司经理，惠来县商业局局长，揭阳市物资总公司总

经理，广东物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今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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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局

第七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 和深圳证监局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

＞

有关要求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本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一、审议《关于股东回报规划的专项论证报告》；

公司在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过程中，充分重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

要求和意见。公司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稳健发展的前提下，采取现金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

合的方式分配股利，为公司建立了持续、稳定、积极的现金分红政策，能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

回报。

二、审议《关于变更第六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对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的变更、 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以及董事候选人资格进行了审

核，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的变更以及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董事任职的要求，候选人没有

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此独立意见。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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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６０１３

号中国有色大厦

２４

楼多功能厅。

３．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４．

召开方式：采取会议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本公司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

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股东回报规划的专项论证报告》；

２．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变更第六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２

）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８

月

２１

日工作时间（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６０１３

号中国有色大厦

２４

楼公司董事局秘书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 曾嘉良 刘渝华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３９３６３

４．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４７４８８９

特此通知。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参加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

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股东回报规划的专项论证报告》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变更第六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注：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股东账户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一二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１

，

７６６

，

５５０

，

９９４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２４

号《关于核准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

根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股东对首次公开发行

前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股东承诺将严格遵守下述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同时根据孰高孰长原则确定持股

期限。在持股期限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持有或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但符合股票上市规则另有规定的，可以豁免遵守该承诺。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慎监管的有关要求，证券公司在申请

ＩＰＯ

上市监管意见书前三年内

发生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增持的，承诺自持股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

转让，其他新增持公司股份的股东承诺自持股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股东所持股权因证券公

司合并、分立、重组、风险处置等特殊原因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发生股权变更的，不视为违反承

诺。持股日按照股权变更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或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日确认。

４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和《财政部关于批复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权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持有的函》（财教函［

２０１０

］

１９８

号），由公司国有股东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

国有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均得到履行。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上述承诺，公司本次有

１

，

７６６

，

５５０

，

９９４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股份数

量

１

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９７

，

７３１

，

５９５ ３９７

，

７３１

，

５９５ ０

２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６

，

２３４

，

９４２ ２９６

，

２３４

，

９４２ ０

３

苏州尼盛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９

，

０６６

，

９９１ １３９

，

０６６

，

９９１ ０

４

嘉鑫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９

，

０６６

，

９９１ １３９

，

０６６

，

９９１ ０

５

北京万华信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３９

，

０６６

，

９９１ １３９

，

０６６

，

９９１ ０

６

上海圆融担保租赁有限公司

８３

，

４４０

，

１９５ ８３

，

４４０

，

１９５ ０

７

郑州煤电物资供销有限公司

７９

，

９６３

，

５２０ ７９

，

９６３

，

５２０ ０

８

浙江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

，

９５７

，

１０８ ７４

，

９５７

，

１０８ ０

９

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７４

，

８８８

，

９６５ ７４

，

８８８

，

９６５ ０

１０

浙江省兴发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７３

，

１７７

，

０５１ ７３

，

１７７

，

０５１ ０

１１

上海容大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５４

，

６１３

，

８１０ ２７

，

８１３

，

３９８ ２６

，

８００

，

４１２

１２

温州联创控股有限公司

５４

，

２３６

，

１２７ ５４

，

２３６

，

１２７ ０

１３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２７

，

３２０

，

６１８ ２７

，

３２０

，

６１８ ０

１４

秦山核电有限公司

２３

，

３０６

，

６８８ ２３

，

３０６

，

６８８ ０

１５

湖南华升集团公司

１９

，

８１８

，

６１３ １９

，

８１８

，

６１３ ０

１６

浙江省国信企业集团公司

１７

，

５１９

，

６５４ １７

，

５１９

，

６５４ ０

１７

湖南金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３

，

３００

，

０７８ ２８７

，

２９０ １３

，

０１２

，

７８８

１８

越美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９３３

，

２３０ １２

，

９３３

，

２３０ ０

１９

深圳市新龙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

７９４

，

１６３ １２

，

７９４

，

１６３ ０

２０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１２

，

８２３ １０

，

０１２

，

８２３ ０

２１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公司

９

，

７１１

，

１２０ ９

，

７１１

，

１２０ ０

２２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８

，

９００

，

２８７ ８

，

９００

，

２８７ ０

２３

巨化集团公司

７

，

１２１

，

４８８ ７

，

１２１

，

４８８ ０

２４

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６

，

４１２ ５

，

００６

，

４１２ ０

２５

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８１６

，

７１５ ４

，

８１６

，

７１５ ０

２６

山东省（鲁财）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４

，

１７２

，

０１０ ４

，

１７２

，

０１０ ０

２７

天津市中环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８８４

，

４４９ ３

，

８８４

，

４４９ ０

２８

浙江省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

３

，

１０７

，

３１３ ３

，

１０７

，

３１３ ０

２９

杭州通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９９８

，

２８４ ２

，

９９８

，

２８４ ０

３０

湖南金信丰商贸有限公司

２

，

２２５

，

０７２ ２

，

２２５

，

０７２ ０

３１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４４

，

２８５ ２

，

０４４

，

２８５ ０

３２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２０

，

６６１ １

，

４２０

，

６６１ ０

３３

湖南大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５７

，

７７３ ６５７

，

７７３ ０

３４

湖南省银宏实业发展总公司

４５３

，

０３３ ４５３

，

０３３ ０

３５

深圳市金泽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７

，

２９０ ２８７

，

２９０ ０

３６

湖南省国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３６

，

４７１ １３６

，

４７１ ０

３７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１０３

，

２７９

，

２２４ ５

，

９７１

，

３７８ ９７

，

３０７

，

８４６

合计

１

，

９０３

，

６７２

，

０４０ １

，

７６６

，

５５０

，

９９４ １３７

，

１２１

，

０４６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７６６

，

５５０

，

９９４

股股票上市流通后，还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８３３

，

４４９

，

００６

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６６

，

５５０

，

９９４ ２

，

８３３

，

４４９

，

００６

其中：

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００４

，

５１２

，

４１０ －２７４

，

４５９

，

６７９ ２

，

７３０

，

０５２

，

７３１

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股

１

，

５９５

，

４８７

，

５９０ －１

，

４９２

，

０９１

，

３１５ １０３

，

３９６

，

２７５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６６

，

５５０

，

９９４ ３

，

２６６

，

５５０

，

９９４

三、股份总数

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财务数据简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披

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披露范围：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瑞信方

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２

、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３

、相关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方正证券（母公司）

１３１１．１８ －５

，

６９０．６７ １

，

３８８

，

８９１．０７

瑞信方正

１

，

４８２．５１ －１４．２０ ８３

，

６５０．１５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星期一）以通讯方式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在保证公司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邮件或传真

送达方式审议表决。公司董事

８

名，参与会议表决的董事

８

名。会议情况已通报公司监事会。会

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本次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 及 《关于转发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

（湘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３６

号）的相关规定，拟对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一、修订第二百三十五条

第二百三十五条原为“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

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拟修订为“公司股利分配具体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拟定，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的股利分配具体方案，应经董事会全体

董事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股利分配具体方案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股东大会

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

派发事项。”

二、修订第二百三十六条

第二百三十六条原为“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派发股利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股东股利收入的应纳税金。”

拟修订为“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

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时，公司在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

以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

期现金分红。公司派发股利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股东股利收入的应纳税

金。”

三、在原章程第二百三十六条后增加第二百三十七条，后续条款序号顺延

第二百三十七条“公司根据行业监管政策、自身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或者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

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

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董事会拟定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审议通

过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的，应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发表独立

意见，并及时予以披露。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时，应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

流，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股东大会需以特别决议通过该分红政策的修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董事会在修订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政策条款的决策

过程中充分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进一步完善公司现金分红政策，规范公

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机制和程序，提高现金分红工作的透明度，保护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

投资者的利益。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流动性管理资产配置品种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率，董事会同意：

１

、将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等纳入公司流动性管理资产配置范围；

２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最高额度人民币

３０

亿元（含控股子公司）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

确定资金具体使用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的议案》；

根据本议案，董事会同意：

１

、公司申请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

２

、公司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最大规模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

３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确定业务具体开展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开展转融通业务的议案》；

根据本议案，董事会同意：

１

、向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转融通业务资格，在获得批准后开展转融通业务；

２

、在转融通业务试点期间，公司转融通借入总规模不超过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３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确定转融通业务开展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在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

１９９

号世纪金源大饭店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不提供网络投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４

、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

１９９

号世纪金源大饭店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为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

托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异地股东可用

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

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熊郁柳、谭剑伟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６７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６６

邮编：

４１００１５

２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八月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股东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见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如委托人未对会议表决事项做具体指示，受托人可全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书有效期限：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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